
宜春学院校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
(参考格式)
甲方：
乙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创新型、实践型人才的模式，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、长才干、做贡献，培养高素质、应用型、创业和创新型人才，甲乙双方本着互相协作、互相支持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双方合作共建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自签字之日起，甲方在乙方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，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工程，并举行挂牌仪式。
第二条 坚持学校为主、政府引导的方针，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为载体、以项目为支撑、以市场为导向，实现互惠共赢的目的。
第三条 双方开展多渠道、多层次和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，紧密围绕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和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合作，促进师生创新创业，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，助推学校、企业共同发展。
第四条 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赴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。
第五条 乙方与相关学院共建技术中心、实验室、研究中心等研究研发机构。
第六条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甲乙双方积极联合申报科研项目。
第七条 建立合作协调机制。双方分别明确一名联络人。
第八条 建立定期会商制度。双方负责人每年会商一次，及时研究商讨工作计划，解决存在问题。
第十条 本协议有效期叁年，合作期满经双方协商可续签合作协议。
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就具体项目进行合作，需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。
第十二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

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
